
 

第十九條 

尺寸：長×寬 XXX公司     

（386×272）MM 資產負債表（年）     

(格式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及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產 

年月日 

(如：102.12.31) 

年月日 

(如：101.12.31) 負債及權益 

年月日 

(如：102.12.31) 

年月日 

(如：101.12.31) 

代碼 會計項目 金額 ％ 金額 ％ 代碼 會計項目 金額 ％ 金額 ％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及約當現金       短期借款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流動 

      應付短期票券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負債-流動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

產—流動 

       避險之金融負債－流動     

   避險之金融資產－流動        合約負債-流動     

   合約資產-流動        應付票據     

  應收票據        應付帳款     

  應收帳款        其他應付款     

   其他應收款        本期所得稅負債     

  本期所得稅資產        負債準備-流動     

 

 存貨        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

關之負債 

  租賃負債—流動 

 

 

 

 

 

 

 

 

 

 

 

 

  生物資產—流動        XXXX     

  預付款項        其他流動負債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待分配予業主之非流動資產 

          

  XXXX      非流動負債       

 

  其他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負債-非流動 

    

         避險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非流動資產        合約負債-非流動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非流動 

       應付公司債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長期借款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

產—非流動 

       負債準備-非流動     

 

  避險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遞延所得稅負債 

  租賃負債—非流動 

 

 

 

 

 

 

 

 

   合約資產-非流動        XXXX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其他非流動負債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使用權資產 

 

 

 

 

 

 

 

 

 

 

負債總計     

   投資性不動產           

   商譽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無形資產      股本     

   生物資產—非流動        普通股     

   遞延所得稅資產        特別股     

   XXXX      資本公積     

   其他非流動資產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資產總計      其他權益     

       庫藏股票     

       非控制權益     

       權益總計     

            

       負債及權益總計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註一：當發行人追溯適用會計政策或追溯重編財務報表之項目，或重分類其財務報表之項目時，需包括最早比較期間之

期初財務狀況表，即三期並列。 

註二：備抵損失應以附註列示明細。 

註三：會計項目代碼應以一般行業會計項目代碼列示。 

註四：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八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規定，本表規定列報之單行項目若對提供有用之結構

性彙總資訊非屬必要，則發行人無須單獨列報該項目。 

 
 



 

第十九條 

尺寸：長×寬 XXX公司     

（386×272）MM 資產負債表（期中）     

(格式一之ㄧ)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及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產 

年月日 

(如：102.3.31) 

年月日 

(如：101.12.31) 

年月日 

(如：101.3.31) 負債及權益 

年月日 

(如：102.3.31) 

年月日 

(如：101.12.31) 

年月日 

(如：101.3.31) 

代碼 會計項目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代碼 會計項目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現金及約當現金         短期借款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流動        

 應付短期票券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負債-流動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

產—流動        

  避險之金融負債－流動 

      

   避險之金融資產－流動               

   合約資產-流動          合約負債-流動       

  應收票據          應付票據       

  應收帳款          應付帳款       

   其他應收款          其他應付款       

  本期所得稅資產          本期所得稅負債       

  存貨          負債準備-流動       

 

 生物資產—流動 

       

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直接相

關之負債 

租賃負債—流動       

  預付款項          XXXX       

 

  待出售非流動資產 

  待分配予業主之非流動資產        

  其他流動負債 

      

  XXXX               

   其他流動資產               

 非流動資產        非流動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非流動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負債-非流動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避險之金融負債－非流動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

產—非流動        

  合約負債-非流動 

      

             應付公司債       

   避險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長期借款       

   合約資產-非流動          負債準備-非流動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遞延所得稅負債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租賃負債—非流動 

  XXXX       

 

  使用權資產 

  投資性不動產          其他非流動負債       

   商譽        負債總計       

   無形資產               

   生物資產—非流動               

   遞延所得稅資產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XXXX        股本       

   其他非流動資產          普通股       

           特別股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其他權益       

         庫藏股票       

         非控制權益       

                



         權益總計       

                

 資產總計        負債及權益總計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註一：當發行人追溯適用會計政策或追溯重編財務報表之項目，或重分類其財務報表之項目時，需包括最早比較期間之

期初財務狀況表，即四期並列。 

註二：備抵損失應以附註列示明細。 

註三：會計項目代碼應以一般行業會計項目代碼列示。 

註四：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八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規定，本表規定列報之單行項目若對提供有用之結構

性彙總資訊非屬必要，則發行人無須單獨列報該項目。 

 
 

 



第十九條 

(格式二) 
XXX公司 

綜合損益表（年度） 

             中華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代碼 項              目 本                期 

（如：102年度） 

上                期 

（如：101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毛利 
 
  推銷費用 

  管理費用 
  研發費用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損失）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減損損失 
  商譽減損損失 

  淨外幣兌換利益（損失）（註三） 
  XXXX 
 

營業損益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以有效利息法計算之利息收入 
投資性不動產租金收入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利益（損失） 

股利收入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負
債）淨利益（損失）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淨損益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 
金融資產重分類淨損益（註四） 

淨外幣兌換利益（損失）（註三） 
XXXX 

 

籌資前稅前損益 
 
借款之利息費用 

租賃負債之利息費用 
淨確定福利負債之淨利息費用 
淨外幣兌換利益（損失）（註三） 

  XXXX 
 
稅前淨利 

所得稅費用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停業單位損失 
 

本期淨利 
 
其他綜合損益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不動產重估增值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
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利益(損失) 
避險工具之損益(註五）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
損益之份額(註六)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註七）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

務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利益(損失) 
避險工具之損益(註五）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

損益之份額（註六）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註
七）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每股盈餘 
   基本及稀釋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註一：本表係適用於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八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規定評估未具特定之主要經營活動之企

業。企業如評估其具特定之主要經營活動，應將本表規定之投資或籌資種類之部分收益或費損項目分類至營業種

類。 

註二：企業原則以功能別分類並列報營業費用，亦得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八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規定採

用性質別或兩者兼採之方式分類並列報營業費用，並應於各期間採用一致之分類及列報方式。企業如改變營業種

類之費用分類及列報方式，應依本準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註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八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規定，企業應將外幣兌換損益分類至與來自產生該等

外幣兌換損益之項目之收益及費損相同之種類，惟若涉及過度成本或投入，企業應將受影響之外幣兌換損益分類

至營業種類。 

註四：包括自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重分類至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所產生之淨利益（損失）以及自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重分類至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所產生之累計淨利益(損失)。 

註五：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規定，應列報於其他綜合損益項下之避險工具之損益，企業應依其性質

分為後續不重分類至損益者，及後續將重分類至損益者二組表達。 

註六：其各組成部分亦應分為後續不重分類至損益者，及於符合特定條件時，後續將重分類至損益者二組表達。  

註七：企業可以下列方式之一列報其他綜合損益之項目：(a)扣除相關所得稅影響數後之淨額，或(b)扣除相關所得稅影

響數前各項目之金額，並用一金額列示與該等項目相關之所得稅彙總金額。  

註八：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註九：會計項目代碼應依一般行業會計項目代碼列示。 

註十：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八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規定，本表規定列報之單行項目若對提供有用之結構

性彙總資訊非屬必要，則發行人無須單獨列報該項目。 

 
 



第十九條 

(格式二之ㄧ) 
XXX公司 

綜合損益表（期中） 

             中華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代碼 項              目  本期第 X 季 

（如：102年第 2
季） 

上期第 X季 

（如：101年第 2
季） 

本期 1 月至 X 月 

（如：102年 1 月
至 6 月） 

上期 1 月至 X 月 

（如：101年 1 月
至 6 月）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毛利 
 

  推銷費用 
  管理費用 
  研發費用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損失）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減損損失 

  商譽減損損失 
  淨外幣兌換利益（損失）（註三） 
  XXXX 

 
營業損益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以有效利息法計算之利息收入 
投資性不動產租金收入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利益（損失） 
股利收入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負

債）淨利益（損失）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淨損益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 

金融資產重分類淨損益（註四） 
淨外幣兌換利益（損失）（註三） 
XXXX 

 
籌資前稅前損益 
 

借款之利息費用 
租賃負債之利息費用 
淨確定福利負債之淨利息費用 

淨外幣兌換利益（損失）（註三） 
XXXX 

 

稅前淨利 
所得稅費用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 
 
停業單位損失 

 
本期淨利 
 

其他綜合損益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不動產重估增值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
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利益(損失) 

避險工具之損益（註五）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
損益之份額（註六）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註七）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
務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利益(損失) 
避險工具之損益（註五）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
損益之份額（註六）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註

七）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每股盈餘 
   基本及稀釋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註一：本表係適用於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八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規定評估未具特定之主要經營活動之企

業。企業如評估其具特定之主要經營活動，應將本表規定之投資或籌資種類之部分收益或費損項目分類至營業種

類。 

註二：企業原則以功能別分類並列報營業費用，亦得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八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之規定

採用性質別或兩者兼採之方式分類並列報營業費用，並應於各期間採用一致之分類及列報方式。企業如改變營業

種類之費用分類及列報方式，應依本準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註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八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規定，企業應將外幣兌換損益分類至與來自產生該等

外幣兌換損益之項目之收益及費損相同之種類，惟若涉及過度成本或投入，企業應將受影響之外幣兌換損益分類

至營業種類。 

註四：包括自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重分類至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所產生之淨利益（損失）以及自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重分類至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所產生之累計淨利益(損失)。 

註五：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規定，應列報於其他綜合損益項下之避險工具之損益，企業應依其性質

分為後續不重分類至損益者，及後續將重分類至損益者二組表達。 

註六：其各組成部分亦應分為後續不重分類至損益者，及於符合特定條件時，後續將重分類至損益者二組表達。 

註七：企業可以下列方式之一列報其他綜合損益之項目：(a)扣除相關所得稅影響數後之淨額，或(b)扣除相關所得稅影

響數前各項目之金額，並用一金額列示與該等項目相關之所得稅彙總金額。 

註八：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註九：會計項目代碼應依一般行業會計項目代碼列示。 

註十：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八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規定，本表規定列報之單行項目若對提供有用之結構

性彙總資訊非屬必要，則發行人無須單獨列報該項目。 

註十一：未上市櫃之興櫃公司或公開發行公司因僅需編製半年度之期中財務報表，故依本準則第二十條規定，期中財務

報表僅需列示欄位「本期 1 月至 X月」及「上期 1月至 X月」二欄。 

 

 
 



第十九條 

現 金 流 量 表 
(格式四) 

中華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單位：新臺幣 

 

項                    目 

本  期 上  期 

金額 金額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營業損益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折舊費用 

攤銷費用 

出售資產利益(損失) 

XXXX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流動資產/負債變動數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存貨增加(減少) 

預付費用增加(減少)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應付費用增加(減少) 

XXXX 

營運產生之現金 

支付之所得稅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對子公司之收購（扣除所取得之現金） 

出售設備 

購買土地及房屋 

收取之利息（註） 

收取之股利（註） 

XXXX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發放現金股利 

購買庫藏股票 

現金增資 

支付之利息（註） 

XXXX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本例示係採間接法報導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如採直接法報導時，參閱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之格式) 

註：企業如評估其具特定之主要經營活動，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流量表」第 34B 段規定判定如

何於現金流量表中分類所收取之股利、利息及支付之利息。 
 

 

 

 

 



 

(格式八之三) (刪除) 

 

 

 

 

 

 

 

 

 

 

 

 

 

  



 

(格式八之四) (刪除)  

 

 

 

 

 

 

 

 

 

 

 

 

 

 



 

(格式八之五) (刪除)  

 

 

 

 

 

 

 

 

 

 

 



 

(格式八之六) (刪除)  



 

 

(格式八之七) 

本期發生之員工福利費用彙總表 
項目 XX 年度 XX 年度 

員工福利費用   

 薪資費用    

 勞健保費用   

 退休金費用   

 董事酬金   

 其他員工福利費用   

附註： 

1.本年度及前一年度之員工人數分別為 ___ 人及 ___ 人，其中未兼任員工之董事人數分別

為 ___ 人及 ___ 人。 

2.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買賣之公司，應增加揭露以下資訊： 

(1)本年度平均員工福利費用__________元(『本年度員工福利費用合計數-董事酬金合計

數』/『本年度員工人數-未兼任員工之董事人數』)。 

前一年度平均員工福利費用________元(『前一年度員工福利費用合計數-董事酬金合

計數』/『前一年度員工人數-未兼任員工之董事人數』)。 

(2)本年度平均員工薪資費用__________元(本年度薪資費用合計數/『本年度員工人數-

未兼任員工之董事人數』)。 

前一年度平均員工薪資費用________元(前一年度薪資費用合計數/『前一年度員工人

數-未兼任員工之董事人數』)。 

(3)平均員工薪資費用調整變動情形_________% (『本年度平均員工薪資費用-前一年度平

均員工薪資費用』/前一年度平均員工薪資費用)。 

(4)本年度監察人酬金__________元，前一年度監察人酬金__________元。 

(5)請敘明公司薪資報酬政策(包括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員工)。 

   

 

說明： 

1. 本表附註說明之員工人數資訊，計算基礎應與員工福利費用及員工薪資費用一致，並應

採平均員工人數計算。 

2. 依國際會計準則第十九號規定，員工可能以全職、兼職、永久、不定時或臨時之方式提

供服務，包括董事及其他管理人員，故本表所稱「員工」包括董事、經理人、一般員工

及約聘僱人員等，惟不包括監察人、派遣人力、勞務承攬或業務外包之人員。 

3. 所稱「董事酬金」係指全數董事領取之報酬、退職退休金、董事酬勞及業務執行費用等，

惟不包括因兼任員工而領取之薪資、勞健保、退休金及其他福利費用等。 

4. 所稱「監察人酬金」係指全數監察人領取之報酬、酬勞及業務執行費用等。 

 


